华泰财险附加旅行家居保障保险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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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下列情形之一，直接或间接导致被保险人室内家庭财产损失或损坏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1. 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故意制造本附加条款的保险事故行为或隐瞒、欺诈行为；
2. 电机、电器(包括电器性质的文化娱乐用品)、电气设备因被保险人的自身行为或使用过度、超电压、短路、弧花、漏电、自身发热等原因所造成的本身或部件的损毁；
3. 用芦苇、稻草、油毛毡、麦杆、芦席、帆布等材料搭建的简陋屋、棚以及堆放在露天、阳台、天井及简陋屋棚内的财产，由于暴风暴雨所造成的损失；
4. 虫蛀、鼠咬、霉烂、变质的损失；
5.  由于施工或试水、试压而导致的水管爆裂、暖气管道暖气片破裂；
6.  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服务人员、寄居人员的盗窃或纵容他人盗窃所致保险财产的损失；
7.  因房门未锁、窗户未关，被外来人员顺手偷摸或窗外钩物所致损失；
8. 可以从其他途径或其他保险单获得赔偿的损失；
9. 任何财产的间接损失、贬值损失；
10. 主险条款规定的责任免除事项。
（二）以下财产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1.  金银及制品、首饰、珠宝及制品；
2.  货币、票证、有价证券、邮票、文件、帐册、图表、技术资料
3.  花、树、鱼、鸟、虫、盆景、家禽、家畜及其它家养动物；
4.  古玩、古书、字画；
5.  生产经营用的房屋、机器设备、工具、原材料、产品、商品等生产资料；
6.  违章建筑及正处于紧急危险状态的财产；
7.  各种机动及非机动交通工具；
8.  以及其它无法鉴定价值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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